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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党委、党总支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学习好、宣传好、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是当前和今

后一个时期全校的首要政治任务。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师生

头脑，进一步凝聚起全校师生的强大思想动力和行动合力，

全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。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

成立景德镇学院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。其组成人员如下： 

宣讲团团长：王丽心 

宣讲团副团长：万文军  郝海旺 

宣讲团成员：赵雪政、曹志瑜、敖景辉、徐 新、李 旦、 

万 涛、晏功明、汪万鹏，吴姝韵、赵 娜、周春燕、曹倩琴、



 
 

张 朋、余希田，袁甲卓、袁子文。 

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在学校党委领导

下开展工作，日常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统一协调和管理，具体

工作由汪万鹏同志负责。 

 

 

 

 

中共景德镇学院委员会 

2022 年 1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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